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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证券法》《律师法》，适应证券发行注册制

下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和监管的新要求，总结

近年来证券法律业务监管工作经验，中国证监会、司法部拟

对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41 号，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进行修订。现就相关修订情况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现行《管理办法》自实施以来，在规范律师事务所从事

证券发行、上市和交易等环节的法律业务，维护证券市场秩

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

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深入推进，证券市场法治化水平持续提

升，特别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和新修订的《证

券法》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

求，有必要对现行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以更好发

挥律师事务所作为证券中介机构的“看门人”作用，推动提

升证券法律服务水平，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修订思路

《管理办法》修订的主要思路是：一是完整准确全面

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落实《证券法》新要求，总结固化有益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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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经验，引导支持律师证券法律服务规范发展，在资本市场

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，体现推进全

面依法治国和“放管服”改革需要，对部分不适应的监管规

定进行修改完善，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三是适

应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对律师事务所等各参与主体归位尽

责的要求，强化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事中事后监

管，细化执业规范，严格责任查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修订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。

（一）拓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领域。近年来

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、提供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，

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相应增加了新的证券法律业务

种类，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及上市；股份有限公司申

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、非上

市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；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司的

信息披露；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；公司债券的发行

及交易、转让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设立等（第六条）。同

时，为发挥律师专业优势，进一步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

质量，明确了律师事务所可以组织制作招股说明书；律师事

务所会同保荐机构起草招股说明书的，鼓励律师对招股说明

书相关内容进行验证（第七条）。

（二）删除立案调查与业务受理审核挂钩的规定。现行



3

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一旦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被立

案调查或责令整改，在调查、整改期间，中国证监会及其派

出机构暂不受理和审核该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

书等文件（以下简称挂钩机制）。挂钩机制是在当时取消律

师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审批的大背景下，为

防控律师执业风险外溢所作出的专门安排，有其特殊的历史

背景和客观的监管需求。自施行以来，该机制在督促律师勤

勉尽责、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

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尤其是 2019 年《证券

法》完成修订，大幅提高了律师事务所等证券中介机构的行

政责任，建立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，强化了对中介机构的

处罚震慑；2020 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出台，对包括欺

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罪名

进行了修改，加大了对律师事务所等证券中介机构违法违规

行为的刑事惩戒力度；2021 年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依法从

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》，完善了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

法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，行政处罚、民事赔偿、刑事追责相

互衔接的高标准立体惩戒体系更加成熟。随着这些制度的出

台和落地，通过挂钩机制约束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需求逐

渐弱化。近年来，不少执业律师、专家学者和部分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对该机制的必要性进行再评估。经审慎研

究，并听取多方意见建议，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拟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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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完善证券法律服务监管规定。为督促律师事务所

归位尽责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了证券法律服务监管规定。一是增加从

事证券法律业务备案管理的规定。落实《证券法》要求，规

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，应当按照规定报中国证监

会和司法部备案（第三条）。二是增加律师事务所完成核查

验证的工作要求。明确非执业律师不得单独完成证券法律业

务的核查和验证工作（第二十一条），同时明确律师工作报

告和法律意见书一样需要经律师事务所复核（第二十五条）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补充法律意见也属于法律意见书，需要按照

要求履行复核程序。三是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中国证监

会的要求，定期报送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基本情况（第三十

条）。四是补充完善了行政监管措施适用的情形。针对部分

律师事务所未依法依规按时备案、未按规定制作保存工作底

稿等情况，明确可以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（第三十二

条）。

（四）加强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风险控制制度的要求。

为提高证券法律服务质量，防范法律风险，《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对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风险控制制度作了更加

详尽的规定。包括建立健全分工合理、权责明确、相互制衡、

有效监督的风险控制制度，覆盖证券法律业务涉及的立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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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冲突审查等各个方面（第十条）；风险控制制度应当明

确利益冲突审查、律师执业过程中所知悉的内幕信息和未公

开信息管理、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买卖证券、廉洁从业等方面

的具体要求（第十一条）；律师事务所应当结合自身情况，

建立风险控制委员会、风险控制部门或者设置专门的风险控

制岗位，同时要求从事风险控制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勤勉尽责，

通过介入业务主要环节、把控关键风险节点，严格控制风险，

并制作风险控制工作底稿（第十二条）。

（五）健全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法律责任体

系。为增强对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执业行为的威慑力度，《管

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完善了责任追究体系。鉴于《证券

法》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未报备案，未按规定保

存有关文件资料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已明确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

罚，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不再作重复性规定，删除了

一些冗余条款（原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、第三十八和四十

条），使条文内容更加精炼。同时，对于其他一些违反《证

券法》规定或者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，情节较为严重的情形，

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在立法授权范围内规定了相应

的行政法律责任（第三十七条）。


